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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棉装饰吸声板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矿物棉装饰吸声板（以下简称吸声板）的分类和标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和标签、包装、运输及!t 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湿法或干法生产的矿物棉装饰吸声板。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 B / T 1 9 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 B/T 3 9 4 7 声学名词术语

GB/T 4 1 3 2 绝热材料及相关术语

GB/T 5 4 8 0 矿物棉及其制品试验方法

GB 6 5 6 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8624—1 9 9 7 建筑材料燃烧性能分级方法

GB/T 1 0 2 9 4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防护热板法

GB/T 1 0 2 9 5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热流计板法

GB/T 1 7 6 5 7 - 1 9 9 9 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GB 1 8 5 8 0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GB/T 18696. 1 声学阻抗 管中吸声 系 数 和 声 阻 抗 的 测 量 第 1 部分:驻波比法

GB/T 1 8 6 9 6 .2 声 学阻抗 管中吸声 系数 和声 阻抗 的测 量第 2 部分:传递函数法

GB/T 2 0 2 4 7 声学混响室吸声测量

G B/T 2 0 3 1 3 建筑材料及制品的湿热性能含湿率的测定烘干法 

H J/T  2 0 6 环境产品的技术要求无石棉建筑制品

3 术语和定义

GB/T 3947和 GB/T 413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

矿物棉装饰吸声板  mineral wool decorating and acoustic ceilings

以矿猹棉、岩棉和玻璃棉等为主要原料，经湿法或干法工艺加工而成的装饰吸声板材。常用于改善 

建筑物的声学性能。

湿法板 wet-process ceilings

由制浆、成型、干燥、后处理等湿法工艺加工而成的矿物棉装饰吸声板。

干法板 dry-process ceilings

由矿(岩)棉板或玻璃棉板为基材加工而成的矿物棉装饰吸声板。



GB/T 25998—2010

公称尺寸 nomina】 size

用来统称产品规格的尺寸。

实际尺寸 actual size

工厂实际控制的尺寸。

暗架板、暗架板、明架

_见 表 1

直角偏离度 right angle deviation

相邻两边偏离直角的程度。用直箱尺与板之间的最大间隙和边长之比表示。

4 分类和标记

1 分类

1 . 1 根据产品生）

1 - 2 根据产品安赛@

4 . 2 规格

常用规格的4

、跌级板）。

长 1
600,1 20( i,l 80

单位为毫米

卜

1厚
9，|2,15i 18,20

4 . 3 产品标记

当产品的公称尺 

采用 R H 后加相X彳 

注：RH是指导产品使 

限值,例如：标记为R 

标记顺序为:产品名称、 

示例1:公称长度为600 mm,实

见为R H 70。
用的环境相对湿度的上

示尺寸不同时，应同时标注公称尺寸和实际尺寸；

表示其产品适用的环境相对湿度。对于未崎冶的J 
标，生产商有责任对用户明示该指标;其含产翊 

2只能在相对湿度80%及以下的环境

t 规格尺寸，商业代号$周夺f于其 

为 593 515*1',公称宽度.为. . ，实 为 593 mm，公称厚度为15 mm,
姜.饰吸声板：

5 (商业代号）

适用的环境相对湿度为70%及以下的矿物1
矿物棉装饰吸声板 GB/T 25998 RH70 600(
示例2:公称长度为600 mm，实际长度为600 mm,公称宽度为600 mm,实际宽度为卯0 mm,公称厚度为1_2 mm, 

适用的环境相对湿度为90%及以下的矿物棉装饰吸声板：

矿物棉装饰吸声板 GB/T 25998 RH90 600X 600X 12(商业代号）

5 要求 

5. 1 外观质量

吸声板的正面不应有影响装饰效果的污迹、划痕、色彩不勻、图案不完整等缺陷。产品不得有裂纹、 

破损、扭曲，不得有影响使用及装饰效果的缺角缺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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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 尺寸允许偏差

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2 规定。

表 2

项 目
复合粘贴板 

及暗架板

明架

跌级板
明架平板 明暗架板

长度V  

m m
±0,5 ±1,5 土 2.0

±2.0

宽度V  

m m
士 0. 5

厚度/ 

m m
+  0. 5 ±1.0 士 1. 0

直角偏离度 <1/1 000 <2/1 000 <3/1 000

4 系指实际尺寸。

5 . 3 体积密度

应不大于500 k g / m 3。

5 . 4 质量含湿率 

应不大于3. 0 % 。

5 . 5 弯曲破坏载荷和热阻

5 . 5 . 1 湿法吸声板的弯曲破坏载荷和热阻应符合表3 的规定。有凹凸花纹的吸声板，其弯曲破坏载荷 

和热阻应符合表3 中去除凹凸花纹后吸声板厚度对应的值。其他厚度的湿法吸声板的弯曲破坏载荷和 

热阻要求,不得低于表3 中按厚度由线性内插法确定的值。

表 3

公称厚度/ m m 弯曲破坏载荷/N
热阻/[(m2 • K) / W ]  

(平均温度为25 °C±1.°C)

< 9 > 4 0 ^0.14

12 ^ 6 0 ^ 0 . 19 .

15 > 9 0 >0. 23

^ 1 8 >130 ^0. 28

5 . 5 . 2 干法吸声板的弯曲破坏载荷和热阻应符合表4 的规定。

表 4

类 别 弯曲破坏载荷/N
热阻/[(m2 • K) / W ]  

(平均温度为25 °C±1 °C)

玻璃棉干法板 >4 0 >0.40

岩棉、矿渣棉干法板 >6 0 >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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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6 燃烧性能

应达到G B  8 6 2 4 - 1 9 9 7中 B 1 级的要求，燃烧性能要求达A 级的产品，由供需双方商定。 

5 . 7 降噪系数

应符合表5 的规定，并不得低于公称值。

注：吸声板在声称降噪系数时，应注明试验方法。

- 降噪 

混响室法（刚性

>0. 50

干法吸声板的受潮烧度应不大于度应不大

所规定的

规定的& 级的要求，即甲醛释放量应不大于1.

湿法板
^0. 25 

>0. 15

试验方法

抗管法（后空腔50 mm)

5 . 8 受潮挠度 

湿法吸声板

5 . 9 放射性核素

应达到G B  6 

应不大于1.3。 i p

5 . 1 0 甲醛释放

应达到G B  18

应不大t  1.4，外照射指数L

5 . 1 1 石棉物相

吸声板中不得含

外观、尺寸和体积密度

按附录A 进行。

(NRC)

6 . 2 直角偏离度

按附录B 进行。

6 . 3 质量含湿率

按 G B / T  20313进行。试样按G B  5480的规定裁取，尺寸为150 m m X 1 5 0  m m ，厚度为产品厚度, 

数量为3 块，干燥温度（105±5)°C。

6 . 4 弯曲破坏载荷

按附录C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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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5 热阻

按 G B / T  10294或 G B / T  10295进行，G B / T  10294为仲裁试验方法。热阻的试验厚度为试样的实 

测厚度。

6 . 6 燃烧性能

按 G B  8624—1997的规定进行。

6 . 7 降噪系数

按 G B / T  18696.1、G B / T  18696. 2 或 G B / T  20247 进行。

6 . 8 受潮挠度

按附录D 进行。试验温度为（40±2)°C,试验相对湿度为产品标记的R H 值 ，且不得低于R H 7 0 ，精 

度为士3 %  ;未标记R H 值的产品，试验条件为温度(40± 2) °C，相对湿度（70±  3) % 。

6 . 9 放射性核素限量

按 G B  6566进行。

6 . 1 0 甲醛释放量

按 G B / T  17657—1999中的4. 1 2中 9〜11 L 干燥器法进行。

6 . 1 1 石棉物相

按 HJ/ T  206进行。

7 检验规则 

7 . 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是指产品交付时必须进行的各项试验。检验项目包括:外观、尺寸、体积密度、直角偏离 

度、质量含湿率、弯曲破坏载荷。

7 . 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是指为考核产品质量而对标准中规定的技术要求进行的全项检验。

7 . 2 . 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 正式生产后，原材料,工艺有较大的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

c ) 正常生产时，每一年至少进行一次；

d ) 产品停产6 个月后，恢复生产时；

e )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7 . 2 . 2 型式检验的检査项目为第5 章规定的全部内容。

7 . 3 组批

以同一原料，同一生产工艺，同一品种，稳定连续生产的产品为一个检查批。



GB/T 25998—2010

一个检查批由一个或多个均勻的交付批组成。检査批不大于一周的生产量。

7 . 4 抽样

7.4. 1 样本的抽取

单位产品应从检查批中随机抽取，样本可以由一个或多个单位产品构成。所有的单位产品被认为 

是质量相同的，必需的试样可从单位产品中抽取。

7 . 4 . 2 抽样方案

型式检验和常规检验的批量大小和样本大小的二次抽样方案见表6。

表 6 二次抽样方案

型式检验 常规检验

批量大小/ 样本大小 批量大小 样本大小

m 2 第一样本 总样本 板/m 2 生产期/d 第一样本 总样本

< 1  500 2 4 < 3  000 < 1 2 4

1 501 〜2 500 3 6 3 001 〜5 000 2 3 6

2 501 〜5 000 5 10 5 001 〜10 000 3 5 10

5 001 〜9 000 8 16 10 001 〜18 000 7 8 16

9 001〜15 000 13 26 > 1 8  000 > 7 13 26

15 001 〜28 000 20 40

> 2 8  000 32 64

注：批量大小可根据产品的平方米数或生产的时间决定，从中选用较大的样本。

7 . 5 判定规则

7.5. 1 所有的性能应看作独立的。品质要求以测定结果的修约值进行判定。

7 . 5 . 2 外观、尺寸允差、体积密度、直角偏离度采用计数判定 ， 一 项性能不符合要求，计一个缺陷。其判 

定规则见表7。

表 7 计数检査的判定规则

'样本大小 第一样本 总 样 本 .

第一样本 总样本 Ac Re Ac Re

I n m I\r Y 1

2 4 0 2 1 2

3 6 0 3 3 4

5 10 1 4 4 5

8 16 2 5 6 7

13 26 3 7 8 9

20 40 5 9 12. 13

32 64 7 11 18 19

注：Ac—— 接收数，办—— 拒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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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样本检查结果，若第一样本中相关性能的缺陷数小于或等于第一接收数A c (表 7 中第E[栏）， 

则该批的计数检查可接收。若第一样本中的缺陷数大于或等于第一拒收数(表 7 中第W栏），则判该 

批不合格。

若第一样本中相关性能的缺陷数在第一样本接收数A c 和 拒 收 数 之 间 ，则样本数应增至总样本 

数 ,并以总样本检查结果去判定。

若总样本中的缺陷数小于或等于总样本接收数Ac(表 7 中第V 栏），则判该批计数检查可接收。若 

总样本中的缺陷数大于或等于总样本拒收数(表 7 中第YI栏），则判该批不合格。

7 . 5 . 3 燃烧性能、放射性核素限量、甲醛释放量、石棉物相等性能按测定值判定，若第一样本的测定值 

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上述性能单项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7 . 5 . 4 质量含湿率、弯曲破坏载荷，热阻、降噪系数、受潮挠度等性能按测定的平均值判定，若第一样本 

的测定值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上述性能单项合格。若不合格，应再测量第二样本，并以两个样本测定结 

果的平均值作为批质量各单项合格与否的判定。

7. 5 . 5 批质量的综合判定规则是:合格批的所有品质指标，应同时符合 7. 5. 2 ,7 . 5. 3 和 7. 5. 4 规定的 

可接收的合格要求，否则该批产品不合格。

8 标志、标签

8. 1 标志

应在包装箱的显著位置标明：制造厂名、商标、产品标记、生产日期、数量或面积等，按 GB/T 1 9 1的 

规定，标注“禁止翻滚”、“怕雨”的字样或图标。

8.2 标签

标签应标明：制造厂名、商标、产品标记、生产日期、检验员签章。

9 包装、运输及贮存

9. 1 包装

应采用防潮材料包装。

9 . 2 运输和贮存

应采用干燥防雨的运输工具运输，搬运时应轻拿轻放，避免受潮和撞击破损。

应在干燥通风的库房内贮存，并按品种、规格分别堆放，避免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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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外观、尺寸和体积密度试验方法

A. 1 装置

A. 1 . 1 量具:精度不低于0.1 m m 。

A. 1 . 2 台称:分度值不大于被称质量的1 % 。

A . 2 程序

A.2. 1 外观质量的检査

在光照明亮的条件下,距试样1 m 处对样品逐个进行目测检査，记录观察到的缺陷。

A. 2 . 2 尺寸的测定

A.2.2. 1 长度及宽度

长度和宽度各测3 个值，其中两个值在离边 20 m m 处测定，一个值在中心线测定。测量位置如 

图 A. 1 虚线所示。试样长度及宽度用3 个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表示。

A. 2. 2. 2 厚度

厚度的测量点应避开有显著凹凸的地方。共测 4 点 ，位置如图A . 1 圆点所示。试样厚度用 4 个测 

量值的平均值表示。有贴面的制品应包括贴面的厚度。

注：不同类型吸声板的长度、宽度和厚度的测量基准，可参考附录E 中产品尺寸的标注方法来确定。

单位为毫米

20

-6
-

-0^-------- 1.

L/2 20

图 A. 1 尺寸测量位置示意图

A . 2 . 3 体积密度的测定

称量吸声板的质量，有贴面的制品，应包括贴面的质量，算出吸声板的体积，体积密度按式（A. 1) 

计算：



吸声板的体积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 m3); 

吸声板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吸声板的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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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直角偏离度试验方法

B. 1 装置

B. 1. 1 钢制量尺:精 度 1 m m 。

B. 1 . 2 直角尺:一级精度。

B. 1.3 塞尺：精度 0.01 m m 。

B . 2 程序

用直角尺测量试样四个角的直角偏离度，测量时将试样的一边紧贴角尺的一直角边，用塞尺测量试 

样邻边和角尺之间的最大间隙5，5 与边长L 的比值为直角偏离度(见 图 B.1,当试样边长大于直角尺臂 

长时,L 为直角尺的臂长）。用千分比表示，精确到小数点后1 位 。

取 4 个测量值中的最大值，作为试样的直角偏离度。

说明：

1—— 直角尺；

2----吸声板。

图 B. 1 直角偏离度测定示意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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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原理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弯曲破坏载荷试验方法

说明：

1----加载上压头；

2—— 试样；

 3 支撑板；

 4 支座；

P—— 载荷；

R —— 加载上压头半径; 

r—— 支座圆面半径；

L—— 跨距。

将规定尺寸的试样平放在两_ 

和挠度。

2. 1 强力试验 

强力试验机应

a) 弯曲破

图 C. 1 弯曲破坏载荷试验装置

加载上压头半径只= 25 m m ± 0 .  5 m m 的圆柱面，两支座为半径r= 5 m m ± 0 .  1 m m 的圆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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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支撑板用硬质材料制成，其尺寸为:宽 40 m m , 厚 10 m m , 跨距 L  =  150 m m ,加载装置应保 

证试样在整个宽度上受到均匀一致的载荷。

b ) 对试样施加压力的机构。

c ) 记录或指示试样载荷值的装置。该装置在规定的试验速度下，应无惯性，载荷值的误差不超 

过 1% 。

C . 2 . 2 合适的切裁工具如刀、锯等。

C . 3 试样

用切裁工具裁取6 个尺寸为150 m m X 2 0 0  m m , 允许偏差± 1  m m 的试样，沿样品的纵横两个方向 

各取 3 个试样。

C. 4 试验条件

如果没有特别制定其他条件,试验应在温度（23±5)°C,相对湿度（5 0 ± 1 0 ) % 的实验室条件下进行。

C.5 程序

C.5. 1 将裁好的试样放置于（105士5)°C的干燥箱内（120士5)m in。

C . 5 . 2 按附录A 的规定，测量试样的厚度。

C . 5 . 3 调节跨距及加载上压头的位置，使两支座中点间的距离为150 m m ± 0 . 5  m m ,加载上压头位于 

支座中间，且上压头和两支座相平行。

C . 5 . 4 将支撑台放在支座上,试样放于支撑台上,饰面层朝下对称放置,试样的长度方向与支座和加 

载上压头相垂直。

C. 5. 5 调节加载速度为（5 0 ± 2 ) m m / m i n。

C . 5 . 6 对试样施加载荷，直至破坏，记录破坏时的载荷，若挠度等于1. 5 倍试样厚度时试样仍未破坏， 

则记录该挠度下的载荷，并将该值作为弯曲破坏载荷。

C . 5 . 7 重复 C. 5.4〜C. 5 . 6的步骤，直到得到6 个有效的测定值。

C. 6 结果表不

以试样弯曲破坏载荷测试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样品的弯曲破坏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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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受潮挠度试验方法

D. 1 装置

D. 1. 1 受潮挠度测定仪:精度不低于0. 1 mm。

D. 1 . 2 调温调湿箱：温度波动± 2  °C，湿度波动± 3 % 。

D . 2 试样

试样尺寸为500 m m X 2 5 0  m m ，厚度为产品厚度，试样数量三块。产品的花纹走向为试样的长度 

方向。

D. 3 程序

试样放置在平面上,在温度（20±15)°C 、相对湿度不超过70%的试验室环境中调节4 h。然后将试 

样饰面向下，悬放在受潮挠度测定仪试验架的支座上，支座中心距为480 m m 。用专用测量头测量试样 

中心位置的读数，记 下 初 始 值 根 据 不 同 的 产 品 类 型 ，在相应的试验条件下进行试验，试验时间 

24 h。然后在温度为（23± 5 ) ° C，相对湿度为（50 士 1 0 )% 的试验室环境中调节24 h 后 ，用专用测量头测 

量受潮后试样中心位置的读数,记为试验后数值H 2。受潮挠度5 按式(D. 1)计算。

S =  H , - H z ........................ ( D .  1 )

式中：

8 —— 受潮挠度，单位为毫米（mm);

H a—— 试验前试样中心初始高度,单位为毫米( m m )；

H 2—— 试验后试样中心位置高度，单位为毫米( m m )。

结果取三块试样的平均值。

仲裁试验时,试验条件的温度波动不得超过士 1 °C，湿度波动不得超过±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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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产品尺寸标记方法的范例

E. 1 概述

本附录给出了可能出现的产品外形结构的尺寸标记范例。

E . 2 长度和宽度的标记

E .2. 1 平板

一般包括明架平板和复合平贴板，一些产品的面板上可能还带有装饰效果的凹凸花纹。平板类吸 

声板长度和宽度的尺寸按背板尺寸标记，见图 E. 1。

/  \

N.

1 1 
1 1

背板尺寸 1 背板尺寸 1 背板尺寸

图 E. 1 平板

E . 2 . 2 跌阶板

一般包括平边型、斜边型和倒角型，其长度和宽度的尺寸按背板尺寸标记，见图 E.2。

面板尺寸 面板尺寸 面板尺寸

r  1 r  n 广 1
i 1

1 „ ^_ r
背板尺寸 ! 背板尺寸 ! 背板尺寸

图 E . 2 跌阶板

E . 2 . 3 暗插板

暗插板长度和宽度的尺寸按产品最大外形尺寸标记,见图 E.3,

面板尺寸 面板尺寸

背板尺寸 背板尺寸

图 E. 3 暗插板

面板尺寸

背板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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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厚度的标记

面板没有凹凸花纹的吸声板，其厚度按吸声板最大厚度标记，见图 E.4。

厚度
厚度

图 E . 4 面板没有凹凸花纹的吸声板

面板有凹凸花纹的吸声板,其厚度按吸声板最大厚度标记，见图 E. 5 。

厚度 厚度

图 E . 5 面板有凹凸花纹的吸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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